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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23 

 
譯本 

香港中區 
昃臣道八號 
立法會大樓 
立法會 
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 
黃宜弘議員, GBS 
 
 
黃議員： 
 

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九號報告書 
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

 
第五及第六章香港旅遊發展局 

 
 
  三月十二日致行政長官的來信收悉，我獲授權代為

回覆。 
 
  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，管制人員對其所管制的公

帑的正確使用須予負責及交代。在這方面，《財務通告第

9/2004 號︰有關管理及控制政府給予資助機構撥款的指

引》述明，管制人員應確定其部門已訂定有效制度，以

保障公帑運用得宜。該財務通告也為負責管理和管制給

予資助機構撥款事宜的人員提供指引。管制人員可採用

多種措施去履行撥款管制的責任，例如通過訂立清晰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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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以供資助機構遵從、查核或審批有關機構的周年財政

預算及活動計劃、監察工作進度、要求機構提交經審核

帳目、查閱記錄及帳目。如有需要，管制人員可利用切

合特定需要的工具，例如訂立行政措施備忘錄，以協助

他們管制撥款。 
 
  雖然有負責法定機構資助事宜的管制人員獲委任

加入其管理局，但身為資助機構的管制人員，本身並不

構成獲委任加入管理局的首要準則。決定是否委任政府

官員加入管理局，或委任哪位政府官員加入的因素，包

括法定要求、有關機構的性質和運作，以及政府的政策

目標。管制人員可採取不同措施去管制撥款，因此未必

需要委任管制人員加入管理局才可有效擔當這角色。 
 
  根據行政長官所授予的權力，財政司司長於二零零

一年四月一日，開始委任旅遊事務專員(專員)為旅遊發展

局(旅發局)成員。 
 

  作為負責籌劃和制定旅遊政策，並與旅遊業界保持

緊密聯繫的主要政府官員，專員是適當人選獲委任為旅

發局成員，以擔當政府與旅發局的橋樑，確保當局在制

定有關政策時考慮旅發局的意見。 
 

  專員在旅發局的職責和角色，與其他理事會成員一

樣，都是致力貫徹《香港旅遊發展局條例》所列出的旅

發局宗旨，以及共同行使條例所授予的權力。這些職責

包括擬備旅發局的財政預算、確保旅發局適當地運用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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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的撥款等。此外，專員與其他理事會成員致力確保旅

發局訂立足夠的內部程序，以達至良好的企業管治。旅

發局高級管理層負責確保這些內部程序確實執行，並向

理事會匯報任何例外或違規情況。 
 

  專員不時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(工商及

旅遊)(秘書長)匯報旅發局的事務並尋求指引，包括旅發

局的財政預算建議及公帑運用方面等事宜。 
 

  基於上述原因，秘書長無需成為旅發局成員。 
 
 
 
 
 署理行政長官私人秘書 
 
 
 
 
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七日 
 


